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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一、镉（以 Cd 计）

镉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—2017）中规定，新鲜蔬菜中镉的

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5mg/kg。韭菜中镉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其

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镉元素。

二、克百威

克百威，又名呋喃丹，属于高毒农药，是一种广谱性杀虫、

杀螨、杀线虫剂，不仅具有触杀、胃毒作用，并具有很强的内吸

活性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

2763-2016）规定，克百威在柑橘类水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

0.02mg/kg。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导致急性中毒，但长期大量食用

农药残留超标的水果，可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健康影响风险。

三、铅

铅属于重金属污染物指标，主要是环境污染带入原料的，说

明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，使用了铅含量超标的原料，也不排

除从生产设备迁移入食品的可能。

四、吡虫啉

吡虫啉，内吸性杀虫剂，可层间传导，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。

容易被植物吸收，并在植物体内重新分配，有很好的根部内吸活

性。防治刺吸式口器害虫，包括稻飞虱、叶飞虱、蚜虫、蓟马和

粉虱。也可防治土壤害虫、白蚁和一些叮咬害虫，如稻水象甲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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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铃薯甲虫。对线虫和螨没有活性。大鼠急性经口 LD50 约

450mg/kg，急性毒性分级为中等毒。属于烟碱类高效杀虫剂，作

为错误的神递质与乙酰胆碱受体结合，干扰神经用系统中起重要

作用的乙酰胆碱的正常功能，使神经传输保持开放状态，引起异

常兴奋。中毒症状为恶心、呕吐、头痛、乏力乏力、心跳过速等，

严重者出现昏迷、呼吸衰竭。食用食品一般不会导致吡虫啉的急

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吡虫啉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

响。

五、倍硫磷

倍硫磷，具有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的有机磷农药。用于大

豆、棉花、果树(包括柑橘)、蔬菜、水稻、茶树、甘蔗、葡萄、

橄榄、甜菜、烟草、观赏植物等作物防治鳞翅目幼虫，蚜虫、叶

蝉、飞虱、蓟马、果实蝇、潜叶蝇及一些介壳虫。对叶螨类有一

定药效。还可用于公共场所和家畜圈舍防治苍蝇，蚊子，蟑螂，

跳蚤，蚂蚁，蜱，虱等卫生害虫和动物体外寄生虫。大鼠急性经

口LD50约215mg/kg，急性毒性分级为中等毒，用中毒机制是抑制

体内胆碱酯酶活性，从而失去分解乙酰胆碱的功能，致使乙酰胆

碱在生理部位积聚，发生胆碱能神经功能紊乱的一系列症状，包

括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视物模糊、瞳孔缩小、震颤、肌肉痉挛等，

少数中毒者急性中毒后出现迟发性周围神经病。食用食品一般不

会导致倍硫磷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倍硫磷超标的食品，对人

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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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毒死蜱

毒死蜱，又名氯吡硫磷，是一种硫代磷酸酯类有机磷杀虫、

杀螨剂，具有良好的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。毒死蜱对蜜蜂、鱼

类等水生生物、家蚕有毒。大鼠急性经口毒性试验LD50为82mg/kg，

急性毒性分级标准为中等毒，中毒机制为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活性，

症状包括头痛、头昏、恶心、呕吐、出汗、流涎、肌肉震颤，甚

至抽搐、痉挛、昏迷。相关研究未见遗传毒性和致癌性。少量的

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品，

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。

七、噻虫胺

噻虫胺，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触杀、胃毒作用，具有根内吸

活性和层间传导性。土壤处理、叶面喷施和种子处理，防治水稻、

玉米、油菜、果树和蔬菜、柑橘的刺吸式和咀嚼式害虫，如飞虱、

椿象、蚜虫和烟粉虱。雌雄大鼠急性经口LD50>5000mg/kg，急性

毒性分级为微毒。急性中毒可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头痛、乏力、躁

动、抽搐等。食用食品一般不会导致噻虫胺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

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


